
永川地指发〔2025〕3号

重庆市永川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

关于启动地质灾害Ⅳ级应急响应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

根据《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关于针对部分区县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响应的紧急通知》（渝地指〔2025〕7号）文要求，经区地指会商研判，决定于2025年7月10日12时启动永川区地质灾害Ⅳ级应急响应。请各单位加强做好以下工作：

一、做好应急准备。按照区级地质灾害雨情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立即进入战时状态，严格落实工作职责，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干部带班制度，加强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和信息报送，做好救援队伍和装备、救灾物资的应急准备。发生灾险情后，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组织处置，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组织会商研判。密切关注雨情水情险情灾情变化，及时组织会商研判，准确划分高风险区域，发布预警信息，确保层层“叫应”“叫醒”，尤其高度重视夜间“叫应”确保到户到人，形成响应闭环。

三、开展巡查排查。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的“三查”制度，在已有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基础上，对辖区内可能形成滑坡的各类斜边坡和未经支护的人工切坡，可能形成危岩崩塌的陡崖和孤石，可能形成地面塌陷的采空区和隧道建设影响区域，潜在泥石流沟、切坡建房边坡、“四临”区域居住点等区域进行重点巡查排查，确保全覆盖不留死角。

四、及时避险转移。严格落实强降雨天气地质灾害避险转移撤离工作制度，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正确研判时紧急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附件1：各级各部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行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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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各级各部门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行动措施
	行动主体
	行动措施

	区地指
成员单位

	区气象局：严密监测天气变化情况，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气象预警预报。

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加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督促镇街开展地质灾害巡查排查，抽查“四重”网格员在岗在位情况；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派出专家工作组驻防重点镇街；指导镇街做好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区应急管理局：加强抢险救援队伍、装备、物资准备；通知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矿山、危化、工贸等企业加强防范应对工作，指导预警区存在较大地质灾害风险的采矿等野外作业相关人员避险转移；派出工作组赴重点镇街督导工作。

区水利局：及时发布山洪预警和安全提示信息；通知预警区内在建水利工程建设单位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指导存在较大地质灾害风险的水利工程暂停作业，做好相关人员避险转移；指导受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威胁人员的避险转移工作；做好山洪、泥石流灾害协同应急抢险准备。

区住房城乡建委：通知预警区内山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指导存在较大地质灾害风险的在建工程暂停作业，做好相关人员转移避险。督促镇街加强农村切坡建房边坡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区文化旅游委：通知受地质灾害影响的景区管理单位加强防范应对工作，督促关闭预警区内涉及地质灾害隐患的旅游景区；视情暂停预警区内山区户外大型文旅活动；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对普通涉山涉水类景区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的排查巡查工作。

区交通运输委：通知交通运营部门加强对公路、航道和港口、城市轨道交通等控制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巡查；组织抢险队伍做好险情处置准备工作。指导客运企业做好山区公路安全运营工作，必要时在预警区内采取停运等临时性措施。

区教委：通知受地质灾害影响的学校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等防范应对工作；视情停课停学。

区民政局：通知受地质灾害影响的养老服务机构、福利机构等加强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等防范应对工作；视情开展人员避险转移工作。

其他部门、有关单位：加强对预警信息的关注，根据职能职责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抢险救援准备等工作；指导预警区内存在较大地质灾害风险的相关人员避险转移。

	属地政府
	加密会商研判，派出包片干部进驻村(社区)指导地质灾害应对工作；派出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员和地防员加密巡查防控；视情启动熔断机制，采取交通管制、关闭景区等临时性措施；视情前置救援力量和物资，做好抢险救援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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